
公司副总经理吉峰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公司副总经理吉峰先生，计划在

2025年3月17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

近日，公司收到吉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吉 峰

减持方式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2日

减持均价（元/
股）

3.9

减持股数
（股）

200,000

减持比例（%）

0.01

注：吉峰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吉 峰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8,438,878

2,109,720

6,329,158

0.47

0.12

0.35

8,238,878

1,909,720

6,329,158

0.46

0.11

0.35

注：1、本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吉峰先生持有的股份中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均为高管限售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未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吉

峰先生不存在此前已作出、公司已公开披露且尚未履行完毕的、与股份变动有关的承诺。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吉峰先生的股

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4、吉峰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吉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5-026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网能源”）于2025年4月9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增持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

网公司”）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资本”），自增持计

划公告披露之日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以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

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增持股份

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截至2025年7月8日收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公司收到南网资本出具的

《关于增持南网能源股份实施期限过半的告知函》，南网资本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2,34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3%，累计增持

金额53,078,020元（不含交易费用），占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股份金额下限的35.39%。本次增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南网资本将继续按照增持计划实施增持，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

东南方电网公司持有公司1,530,000,00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40.39%，南网资本未持有

公司股份。

3、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全资子公司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南方电网公司拟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南网资本增持公司股份。

4、南方电网公司、南网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披露增持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未减持

公司股票。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南方电网公司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公司从综合

能源向“综合能源+节能降碳”转型发展的信心，为提振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切身权

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及数量：本次拟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不超过3
亿元，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

5、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及相关承诺：南方电网公司及南网资本承诺在本次增持股份计

划期间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承诺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

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过半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8日收市，南网资本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2,343,300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3%，累计增持金额53,
078,020元（不含交易费用），占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股份金额下限的35.39%。目前南网资本

与其一致行动人南方电网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42,343,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72%。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南网资本

南方电网公司

合计

增持前

持股数（股）

0

1,530,000,000

1,530,000,000

占比（%）

0

40.39

40.39

增持后

持股数（股）

12,343,300

1,530,000,000

1,542,343,300

占比（%）

0.33

40.39

40.72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南网资本将继续按照增持计划实施增持。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

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时，本次增持将根据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4、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备查文件

《关于增持南网能源股份实施期限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3035 证券简称：南网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1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大连金融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34,606,8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11.68%）的股东大连金融产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金投”），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5年7月31日至2025年10月30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927,200股；

自2025年8月22日起至2025年10月3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63,
600股。本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890,800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3.00%）。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大

连金投提交的减持股份相关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

关规定，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大连金融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股东持有股份的数量、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东名称

大连金融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4,606,800

34,606,80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1.68%

11.68%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股数

（股）

5,927,200
（大宗交易）

2,963,600
（集中竞价交易）

8,890,800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

1.00%

3.00%

注：计算相关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时，以公司目前总股本299,610,100股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3,247,000股为基准进行计算。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协议转让受让的股份。

3、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即2025年7月31日至2025年10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自2025年8月

22日起至2025年10月30日（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个人承诺禁止减

持的期间除外）。

4、减持价格：根据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6、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7、上述拟减持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最终是否按期实施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因此尚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如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

生影响。

3、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4、在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大连金投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5-032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大股东义乌博信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真爱集团有限公司之

一致行动人义乌博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信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16,686,00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11.59%，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5年 7月 31日

至 2025 年10月30日），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32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不超过3%。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真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6,765,6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37%，其一致行动人郑期中、郑其明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4,665,600、4,903,
200。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3,020,400，占公司总股本的64.60%，本次减

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义乌博信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义乌博信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股东、控
股股东一致行动
人

持股数量

16,686,000股

持股比例

11.5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含历次分配转增）。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博信投资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3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3%。

4、减持期间：2025 年 7月 31日至 2025年 10月 30日（公告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

内）。

5、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次公告

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在减持期间的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上述股东减

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在减持期间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配股、减资等股份变动事项，则上述股东计划

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博信投资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作出的减持承

诺具体情况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

公司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3）本公司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

过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5%，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上述期间内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本公司将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减持要求及相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减持程序。

3、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

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益的五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博信投资严格遵守了所作出的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等情况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存

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和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郑重 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最近三年公司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未低

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30%。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的相关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规章制度，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3,020,400，占公司总股本的64.60%。本次

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博信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3041 证券简称：真爱美家 公告编号：2025-024

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证券代码：002296 公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2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6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通知》。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7月8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8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7月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7月8日下午3:00。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188号公司研发楼1209会议

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鹰先生

7、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9人，代表股份66,495,
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685%。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56,223,96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31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9人，代表股份 10,271,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1人，代表股份10,275,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4,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9人，代表股份10,271,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6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含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国

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6,061,9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81%；反对 383,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60%；弃权 5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7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841,9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812%；反对38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73%；弃权50,5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15%。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6,033,4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52%；反对 383,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60%；弃权 7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813,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039%；反对38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73%；弃权79,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88%。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6,018,7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31%；反对 383,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66%；弃权 9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798,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608%；反对38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312%；弃权93,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8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6,018,2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24%；反对 383,
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73%；弃权 9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798,2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559%；反对38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361%；弃权93,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8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

获得通过。

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6,024,8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23%；反对 389,
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64%；弃权 8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804,8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202%；反对38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945%；弃权80,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854%。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

获得通过。

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985,1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26%；反对 394,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7%；弃权11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7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765,1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0338%；反对 39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422%；弃权 115,5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4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

获得通过。

7、《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6,042,4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88%；反对 340,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9%；弃权11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822,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914%；反对 34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127%；弃权 112,6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5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

获得通过。

8、《关于修订〈对外投资、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964,8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21%；反对 432,
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07%；弃权 9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744,8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8363%；反对43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10%；弃权97,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52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

获得通过。

9、《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998,8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32%；反对 394,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1%；弃权10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778,8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71%；反对 39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383%；弃权 102,2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46%。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议案

获得通过。

1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李海鹰先生、谢春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1、选举李海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63,728,3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3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508,3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3.0710%。

10.02、选举谢春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63,843,0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623,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4.187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议

案获得通过。李海鹰先生、谢春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谭宪才先生、王涛先生、周建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01、选举谭宪才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63,774,0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554,0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3.5156%。

11.02、选举王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63,774,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554,0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3.5156%。

11.03、选举周建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63,775,0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7,555,0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3.525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议

案获得通过。谭宪才先生、王涛先生、周建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清律师、董靖政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已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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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障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合规运作，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

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黄继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

附件）。黄继军先生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五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同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黄继军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董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黄继军先生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黄继军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1995年5
月进入郑州辉煌任铁路事业部副经理；曾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2001年10月至

2025年7月8日历任公司物资部经理、监事、监事会主席，现担任北京全路信通技术有限公司

和河南辉煌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任河南辉煌软件有限公司、河南辉煌城轨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监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继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7,967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

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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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由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的2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

立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8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

体董事，会议于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后在郑州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188号公司研发楼1209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经全体

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6人，经与会董事一致推选，本

次会议由李海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海鹰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

案》；

同意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任期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成员组成如下：

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3人）

提名委员会（3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战略决策委员会（6人）

主任委员

谭宪才

王涛

周建民

李海鹰

成员

李海鹰、王涛

谢春生、周建民

谢春生、谭宪才

谢春生、谭宪才、王涛、周建民、黄继军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和2025年7月9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和《关于

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相关内容。

3、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谢春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4、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杜旭升先生、张奕敏女士、郭治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窦永贺女士为公

司财务总监，任期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

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5、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

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副总经理杜旭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志敏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

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公司董事会秘

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杜旭升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188号

0371-67371035

0371-61388201

duxusheng@hhkj.cn

证券事务代表

郭志敏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188
号

0371-67371035

0371-61388201

guozhimin@hhkj.cn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附件：简历

1、杜旭升，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至

今历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常务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2014年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4月至今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近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管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旭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42,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张奕敏，女，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工程师。2001年至今历任公

司营销总监、总经理助理，2014年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月至今任河南辉煌城轨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6月至今任洛阳辉煌城轨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11
月至今任武汉市辉煌城轨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辉煌城轨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奕敏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83,6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3、郭治国，男，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工程师。2001年至今历

任公司项目经理、总工程师助理、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2017年2月至2020年2月任公司

监事会主席，2018年9月至今任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2月至今任公司

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治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34,6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窦永贺，女，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2009年3
月至2015年3月任职于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助理、审计员、

项目经理职位。2015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部经理，2020年11月至今任世纪空联（北京）航空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现兼任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5、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郭志敏女士，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6年3月入职本公司，2016年8月进入公司证券办工作，2018年4月至今任证券事务代表，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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